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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28,2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30,852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0 938,095,290注1 36.60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HKSCC�NOMINEES�LIMITED注2 298,234 551,359,332 21.51 0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3 19,571,870 52,365,550 2.04 0 无 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8 38,736,079 1.51 0 无 0 其他

邱明静 18,510,000 18,510,000 0.72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国证生

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736,838 16,689,908 0.65 0 无 0

证券投资

基金

王琴英 11,795,070 12,393,532 0.48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92,639 9,872,755 0.39 0 无 0

证券投资

基金

白敏莉 -637,400 6,085,200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刘玮巍 3,589,872 5,372,310 0.21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1：仅指A�股。

注2：HKSCC� NOMINEES� LIMITED�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是代表多个客户持有（其于

报告期末持有的股份数量包括复星高科技及其控股股东复星国际通过其合计持有本公司77,533,500� 股H� 股，约占本公

司于报告期末已发行股份总数3.03%）。

注3：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沪港通人民币普通股的名义持有人。

2、本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注1： 其中包含复星高科技直接持有的占复星医药已发行股份总数约36.60%的A股及通过HKSCC� NOMINEES�

LIMITED持有的占复星医药已发行股份总数约2.80%的H股。

注2：复星国际通过HKSCC� NOMINEES� LIMITED持有复星医药已发行股份总数约0.23%的H股。

3、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注1： 其中包含复星高科技直接持有的占复星医药已发行股份总数约36.60%的A股及通过HKSCC� NOMINEES�

LIMITED持有的占复星医药已发行股份总数约2.80%的H股。

注2：复星国际通过HKSCC� NOMINEES� LIMITED持有复星医药已发行股份总数约0.23%的H股。

3、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本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8�复药01 143422 2023-8-13 7.45001 3.50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18�复药02 155067 2022-11-30 2.4 3.83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1�复药01 175708 2025-2-2 16 3.98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复 星 医 药

SCP003

012103477 2022-4-16 12 2.60

2、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16复药01 2021年3月4日，按时兑付“16复药01”的应付本金及利息。

17复药01

2021年3月15日（因2021年3月14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本公司按时

兑付“17复药01”的当期应付利息。

18复药01 2021年8月13日，按时兑付“18复药01”的当期应付利息。

18复药02、18复药03 2021年11月30日，按时兑付“18复药02” 、“18复药03”的当期应付利息。

21复药01

2022年2月7日（因2022年2月2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按时兑付“21复

药01”的当期应付利息。

21复星医药SCP001 2021年5月27日，本公司按时兑付“21复星医药SCP001”的应付本金及利息。

21复星医药SCP002 2021年9月22日，本公司按时兑付“21复星医药SCP002”的应付本金及利息。

3、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本集团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变动原因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32.77 27.18 20.60

流动比率 1.04 1.01 2.97

速动比率 0.85 0.80 6.25

资产负债率（%） 48.15 45.05 增加3.10个百分点

EBITDA全部债务比 19.65% 19.33% 增加0.32个百分点

利息保障倍数 8.12 6.19 31.18 注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6.93 5.27 31.50 注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0.42 8.11 28.48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0.00

注：主要系报告期内①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②利息费用随融资成本下降而同比减少。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本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本公司经营情况有

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本集团所持有的BNTX股票，被列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自2022年1月1日至本报告出具日期间，BNTX股票

价格出现波动。 2021年12月31日，BNTX股票收盘价为257.80美元/股。 2022年3月21日，BNTX股票收盘价为170.12美元/

股。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22-042

债券代码：

143422

债券简称：

18

复药

01

债券代码：

155067

债券简称：

18

复药

02

债券代码：

175708

债券简称：

21

复药

0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报告

及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相关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本集团的业务模式导致下述日常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一、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发生情况

（一）预计额及相关审议程序

1、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与上海复星

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财务公司” ）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批准本公司与复星财务公司续签

《金融服务协议》及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与复星财务公司于2020年至2022年的日常关联交易上

限。 有关详情请见本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和2019年10月22日发布的 《关于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

〈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和《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本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与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控股” ）签订

《产品/服务互供框架协议》的议案，批准了本集团与国药控股及其控股子公司2020-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上限。 有关详

情请见本公司于2020年4月8日和2020年5月29日发布的《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和《2020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3、本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集团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批准了本集团2021年日常关

联交易的年度上限预计（已经股东大会批准的与复星财务公司、国药控股之间的2021年关联交易预计上限除外）。有关详

情请见本公司于2021年3月30日和2021年6月12日发布的《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报告及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和《2020年度股东大会、2021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1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4、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定期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临时会议）分别审议批准对部分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调整，本集团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相应调整。 有关详情请见本公司于2021年8月

24日、2021年11月25日发布的《关于调整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二）实际发生情况及相关审议程序

1、经核查，本集团与关联方进行的采购、销售、资产/房屋租赁、提供或接受劳务等交易，同与非关联方进行的该类交

易在交易方式和定价原则等方面基本一致；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本集团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

在经调整后的2021年预计总额范围内（已经相关股东大会及董事会批准）。 有关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情况如

下：

单位：人民币 元

交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1年

预计额

2021年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

比例

（%）

向关联方采

购原材料或

商品

Gland�Chemicals�Pvt�Ltd

医药产品、中

间体等

200,000,000 81,420,294 0.4644

Saladax�Biomedical,�Inc. 诊断产品等 20,000,000 12,040,735 0.0687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注1

医药产品、辅

料等

10,000,000 1,555,193 0.0089

重药控股注1

医药产品、原

料、试剂等

200,000,000 148,543,585 0.8473

复星国际注1

定制产品、日

用品、食品及

饮品、文化及

创意产品等

250,000,000 19,917,788 0.1136

国药控股注1

医药产品、原

料、 试剂、医

疗器械等

520,000,000 365,801,258 2.0865

江苏英诺华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诊断产品等 4,000,000 1,937,497 0.0111

直观复星医疗器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直观复星（香港）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等 200,000,000 0 0

小计 / 1,404,000,000 631,216,350 3.6005

向关联方销

售原材料或

商品

Gland�Chemicals�Pvt�Ltd

医药产品、原

料、试剂等

5,000,000 146,492 0.0004

New�Frontoer�Health�Corporation注1 医疗器械等 5,000,000 347,564 0.0009

重药控股注1

医药产品、原

料、试剂等

750,000,000 749,624,283 1.9219

复星国际注1

医药产品、诊

断产品、医疗

器械等

200,000,000 7,090,520 0.0182

国药控股注1

医药产品、医

疗器械等

8,000,000,000

3,860,141,

394

9.8965

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注1 医药产品等 5,000,000 2,189,597 0.0056

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

医药产品、诊

断产品、医疗

器械等

100,000,000 8,912,240 0.0228

上海领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等 20,000,000 17,130,538 0.0439

上海星晨儿童医院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等 0 1,486,726 0.0038

直观复星（香港）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等 50,000,000 0 0

直观复星医疗器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等 50,000,000 0 0

小计 / 9,185,000,000

4,647,069,

354

11.9140

向关联方提

供劳务

New�Frontoer�Health�Corporation注1 提供劳务 2,000,000 2,363,371 0.0061

重药控股注1 提供劳务 300,000 0 不适用

复星国际注1 提供劳务 50,000,000 221,885 0.0006

复星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2,000,000 4,607,000 0.0118

国药控股注1 提供劳务 150,000 7,718,641 0.0198

上海龙沙复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0,000,000 8,604,732 0.0221

上海星晨儿童医院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50,000 2,858 0.0000

通德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00,000 53,040 0.0001

直观复星医疗器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500,000 60,075 0.0002

上海复星外滩置业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0 3,774 0.0000

上海杏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0 58,714 0.0002

复星南风（深圳）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0 1,009 0.0000

小计 / 75,100,000 23,695,099 0.0609

接受关联方

劳务

重药控股注1 接受劳务 15,000,000 8,771,252 0.0500

复星国际注1 接受劳务 120,000,000 19,063,219 0.1087

复星联合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0,000,000 2,955,149 0.0169

国药控股注1 接受劳务 40,000,000 7,161,496 0.0408

通德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0 2,213,699 0.0126

淮海医院 接受劳务 0 104,757 0.0006

上海领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0 58,491 0.0003

上海龙沙复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0 4,716,981 0.0269

直观复星医疗器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0 10,601,496 0.0605

小计 / 195,000,000 55,646,540 0.3173

房屋承租及

接受物业管

理

Dhananjaya�Partners�LLP

房屋承租

及 接 受

物业管理

1,000,000 224,878 0.0013

Sasikala�Properties�LLP

房屋承租

及 接 受

物业管理

1,000,000 82,046 0.0005

复星国际注1

房屋承租

及 接 受

物业管理

50,000,000 27,381,209 0.1562

Mrs.�K.�Jhansi�Lakshmi

房屋承租

及 接 受

物业管理

0 80,338 0.0005

上海复星外滩置业有限公司

房屋承租

及 接 受

物业管理

0 7,570,700 0.0432

小计 / 52,000,000 35,339,171 0.2017

房屋出租及

提供物业管

理

复星国际注1

房屋出租

及 提 供

物业管理

30,000,000 2,905,544 0.0074

复星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房屋出租

及 提 供

物业管理

15,000,000 10,135,063 0.0260

上海龙沙复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房屋出租

及 提 供

物业管理

1,000,000 251,529 0.0006

上海星晨儿童医院有限公司

房屋出租

及 提 供

物业管理

1,000,000 0 0

通德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房屋出租

及 提 供

物业管理

1,000,000 941,959 0.0024

直观复星医疗器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房屋出租

及 提 供

物业管理

1,000,000 263,991 0.0007

上海杏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房屋出租

及 提 供

物业管理

0 1,465,716 0.0038

小计 / 49,000,000 15,963,802 0.0409

向关联方

出租设备

New�Frontoer�Health�Corporation注1

出租医疗器

械设备

1,000,000 332,695 0.0009

小计 / 1,000,000 332,695 0.0009

通过关联方

捐赠

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

现金、医药产

品 、 诊 断 产

品、医疗器械

等

60,000,000 23,605,302 不适用

小计 / 60,000,000 23,605,302 不适用

由关联方提

供贷款

复星财务公司

贷款（日最高

额）

1,000,000,000 176,376,555 不适用

于关联方存

款

存款（日最高

额）

1,000,000,000 993,248,692 不适用

其他金融服

务

服务手续费 1,000,000 0 不适用

小计 / 2,001,000,000

1,169,625,

247

不适用

合计 / 13,022,100,000

6,602,493,

560

不适用

注1：指“其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 。

有关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说明：

交易类别 关联方 预计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

采购

原材料或商品

复星国际注

本集团控股子公司具备医疗器械、诊断试剂、药品经营及相关进出口资质，

2021年由本集团为复星国际注提供相关防疫物资 （包括但不限于诊断产

品、医疗器械、药品等）的进出口代理、物流等。 2021年预计额中考虑了疫

情发展的不确定性。

向关联方

销售

原材料或商品

国药控股注

本集团与从事药品、医疗器械零售与分销业务的关联方企业存在上下游关

系，日常经营往来不可避免。 2021年预计额中考虑了双方已经/可能新购

并控股子公司/单位以及业务发展所导致的预计交易增量。

由关联方提供贷款 复星财务公司

考虑到本集团与复星财务公司未来开展相关业务的可能性，2021年预计

额引用了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批准的本公司与复星财务公

司所续签之《金融服务协议》中约定的贷款金额上限。

注：指“其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 。

2、就实际发生情况的审议程序

本集团2021年日常关联/连交易报告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进行表

决时，关联董事吴以芳先生、王可心先生、关晓晖女士、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徐晓亮先生和潘东辉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

其余4名董事（即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

二、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基本情况

（一）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结合近年来关联交易的开展情况，及未来业务发展需要，对本集团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已经股东大会批准的

与复星财务公司、国药控股之间的2022年关联交易预计上限除外）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交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1年

实际发生额

2022年

预计额

向 关 联 方

采 购 原 材

料或商品

Saladax�Biomedical,�Inc. 诊断产品等 12,040,735 20,000,000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注1 医药产品、辅料等 1,555,193 10,000,000

复星国际注1

定制产品、日用品、食品

及饮品、 文化及创意产

品等

19,917,788 200,000,000

小计 / 33,513,716 230,000,000

向 关 联 方

销 售 原 材

料或商品

复星国际注1

医药产品、诊断产品、医

疗器械等

7,090,520 150,000,000

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注1 医药产品等 2,189,597 5,000,000

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注2

医药产品、诊断产品、医

疗器械等

8,912,240 50,000,000

上海领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等 17,130,538 25,000,000

小计 / 35,322,895 230,000,000

向关联方

提供劳务

复星国际注1 提供劳务注4 221,885 50,000,000

复星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4,607,000 40,000,000

直观复星医疗器械技术（上海）有限公

司、直观复星（香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60,075 5,000,000

小计 / 4,888,960 95,000,000

接受关联

方劳务

复星国际注1 接受劳务注5 19,063,219 200,000,000

复星联合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955,149 20,000,000

上海星晨儿童医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0 5,000,000

通德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213,699 12,500,000

直观复星医疗器械技术（上海）有限公

司、直观复星（香港）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0,601,496 20,000,000

小计 / 34,833,563 257,500,000

房屋承租

及接受物

业管理

复星国际注1

房屋承租及接受物业管

理

27,381,209 80,000,000

上海复星外滩置业有限公司

房屋承租及接受物业管

理

7,570,700 10,000,000

小计 / 34,951,909 90,000,000

房 屋 出 租

及 提 供 物

业管理

复星国际注1

房屋出租

及提供物业管理

2,905,544 60,000,000

复星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135,063 15,000,000

通德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941,959 2,000,000

直观复星医疗器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263,991 1,000,000

小计 / 14,246,557 78,000,000

通过关联

方捐赠

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注3

现金、医药产品、诊断产

品、医疗器械等

23,605,302 60,000,000

小计 / 23,605,302 60,000,000

合计 / 181,362,902 1,040,500,000

注1：指“其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 。

注2：由于本集团相关控股子公司具备医疗器械、诊断试剂、药品经营及进出口资质，因此由本集团为上海复星公益基

金会提供相关捐赠或防疫物资（包括但不限于医药产品、诊断产品、医疗器械等）的供应、进出口代理、物流等。

注3：本集团通过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向社会公益等项目实施捐赠。

注4：由本集团提供医疗服务、诊断检测服务、健康检查及健康风险评估等体检服务等，与疫情防控物资供应相关的咨

询、进出口代理及相关服务,专业咨询等服务。

注5：由复星国际注1提供会务、IT、商旅、培训、物流、保险经纪、业务拓展、专业咨询等服务。

（二）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所涉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1、Saladax� Biomedical,� Inc.（以下简称“Saladax” ）

注册地：美国

关联关系：因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于过去12个月内曾兼任Saladax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

简称“上证所《上市规则》” ），Saladax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502万美元，净资产为154万美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92万美元，实

现净利润487万美元（未经审计）。

2、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河药辅” ）

注册地：中国安徽

法定代表人：尹正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18,046.707万元

注册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药用辅料的生产，医药中间体、精细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监控化学品）的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

产品及进出口业务和代理销售国内外辅料产品及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食

品添加剂（凭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的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因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于过去12个月内曾兼任山河药辅董事,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山河药辅构成本

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人民币90,08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人民币58,521万元；

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53,120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8,400万元（合并口径，经审计）。

截至2021年9月30日，总资产为人民币90,39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人民币61,576万元；2021年1至9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44,624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6,396万元（合并口径，未经审计）。

3、复星国际

注册地：中国香港

董事长：郭广昌

主要业务：复星国际是一家创新驱动的全球家庭消费产业集团，深耕健康、快乐、富足、智造四大板块，为全球家庭客

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人民币76,768,06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人民币12,781,

203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3,662,948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801,794万元（合并

口径，经审计）。

截至2021年6月30日， 总资产为人民币77,885,614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人民币12,771,937万元；

2021年1至6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7,040,579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406,218万元（合并口径，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因复星国际与本公司同为郭广昌先生所控制，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复星国际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4、复星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凯特” ）

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法定代表人：黄海

注册资本：16,400万美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作）

经营范围：生物科技和医疗科技领域内（除诊疗、治疗、心理咨询、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的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及技术成果转让；药品生产；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

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仪器仪表、机械设备的进出口、批发和佣金代理（拍卖除外），投资咨询（金融、证券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因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兼任复星凯特董事，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复星凯特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人民币101,602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42,567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人民币4,390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40,133万元（未经审计）。

5、复星联合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健康险” ）

注册地址：中国广东

法定代表人：曾明光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注册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业务范围：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再保险；短期健康保险；经营保险业务（具体经营项目以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发的《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为准）。

关联关系：因本公司董事兼任联合健康险的董事，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联合健康险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人民币334,252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89,367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人民币219,114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7,437万元（合并口径，经审计）。

截至2021年9月30日，总资产为人民币496,128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98,745万元；2021年1至9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

币272,869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4,392万元（合并口径，未经审计）。

6、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颈复康” ）

注册地：中国河北

法定代表人：李沈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0万元

注册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颗粒剂、硬胶囊剂、片剂、合剂、口服液、酊剂、糖浆剂、软胶囊剂、丸剂（水丸、水蜜丸、蜜丸、浓缩丸）、橡胶

膏剂、药用辅料、一类医疗器械、食品、保健食品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

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药物研究，新产品、新技术成

果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中药材种植、销售（国家限制经营品种除外）；日用品进口及销售；以下项目只限取得经营资

格的分公司机构经营：土元养殖、销售；原料药、中药提取物生产、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因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兼任颈复康董事，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颈复康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人民币158,40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人民币50,142万

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64,924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3,504万元（合并口径，经审

计）。

截至2021年9月30日，总资产为人民币178,27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人民币54,645万元；2021年1至

9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39,951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4,485万元（合并口径，未经审计）。

7、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复星公益基金会” ）

注册地：中国上海

理事长：李海峰

业务范围：自然灾害救助、扶贫助残、资助文化公益事业、资助教育公益事业、资助青年创业就业及其他社会公益事

业。

关联关系：因本公司董事兼任复星公益基金会理事，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复星公益基金会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净资产为人民币4,758万元；2020年度实现总收入人民币25,444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1年9月30日，净资产为人民币25,709万元；2021年1至9月实现总收入人民币32,371万元（未经审计）。

8、上海复星外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置业” ）

注册地：中国上海

法定代表人：陈健豪

注册资本：人民币700,000万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在黄浦区外滩国际金融服务中心8-1地块从事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产出租，停

车场（库）经营管理，健身服务，销售：日用百货、食用农产品、工艺美术品、家具、家居用品、家用电器、玩具、母婴用品、儿

童用品、宠物用品、服装、服饰配件、鞋帽、箱包、皮革制品、纺织品、钟表、眼镜、金银首饰、珠宝首饰、化妆品、个人护理用

品、电脑、手机、通讯设备、电子产品、文体及健身用品、自行车、办公用品、装饰材料、装潢材料、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照

相器材、厨房用具、卫生洁具、花卉苗木、医疗器械，烟草零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酒类商品（不含散装

酒），餐饮企业管理，美容店，足浴，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品牌管理，会务服务，会展服务，展览展示服

务，票务代理，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出版物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食品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因本公司过去12个月内的离任董事兼任复星置业董事，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复星置业构成本公司关

联方。

财务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人民币2,430,039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268,438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人民币146,522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8,002万元（未经审计）。

9、上海领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健信息” ）

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法定代表人：吴志家

注册资本：人民币2406.9627万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出版物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信息科

技、计算机科技、医药科技、生物科技、健康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

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的销售，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仪器仪表、电子产品、橡胶制

品、化妆品、日用百货、消毒用品、卫生用品、办公用品、工艺礼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的销售，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健康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广告的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因本公司过去12个月内的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兼任领健信息董事，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领健信息构成

本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人民币24,938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0,201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人民币32,441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1,157万元（未经审计）。

截至2021年9月30日，总资产为人民币46,416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32,618万元；2021年1至9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8,387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7,791万元（未经审计）。

10、上海星晨儿童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星晨” ）

注册地：中国上海

法定代表人：章滨云

注册资本：人民币29,980万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医院筹建，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市场营销策划，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

商务信息咨询（咨询类项目除经纪），物业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因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上海星晨董事，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上海星晨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人民币44,423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5,256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人民币0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2,149万元（未经审计）。

11、通德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德股权” ）

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法定代表人：肖振宇

注册资本：200万美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的投资业务并提供相关服务，股权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因本公司董事兼任通德股权董事，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通德股权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人民币2,397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133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

民币809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700万元（未经审计）。

12、直观复星医疗器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直观复星上海” ）

注册地：中国上海

法定代表人：DAVID� JOSEPH� ROSA

注册资本：10,000万美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医疗器械和相关零部件的研发，从事医用机器人系统及配套易耗品的生产、自有

研发成果的转让，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医疗器械和相关零部件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相关配套售后

服务及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因本公司董事兼任直观复星上海董事,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直观复星上海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人民币135,586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45,577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人民币139,290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9,714万元（未经审计）。

13、直观复星（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直观复星香港” ）

注册地：中国香港

董事长：DAVID� JOSEPH� ROSA

主营业务：医疗器械销售。

关联关系：因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兼任直观复星香港董事，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直观复星香港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19,524万美元，净资产为5,631万美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6,050万

美元，实现净利润2,994万美元（未经审计）。

（三）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审议程序

本集团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经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认可后，提请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定期

会议）审议。

董事会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吴以芳先生、王可心先生、关晓晖女士、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徐晓亮先生和潘东辉先

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4名董事（即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

相关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还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对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股东应当回

避表决。

（四）关联交易情况及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情况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本集团日常经营活动中不时发生，在预计的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范围内，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需要，（包括但不限于）签订、修订并执行相关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本集团与关联方以自愿、平等、互利、公允为原则，本集团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同与非关联方进

行的该类交易在交易方式和定价原则等方面基本一致；定价依据以市场价格标准为基础，由协议各方友好协商确定，不存

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

（1）本集团业务覆盖药品制造与研发、医疗器械与医学诊断、医疗服务等领域，与从事药品/诊断/医疗器械研发、生

产、流通业务的关联方企业存在上下游关系，日常经营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购销、服务等业务往来。

（2）承租、出租房屋系主要用作本集团或关联企业日常经营之场所。

2、交易的公允性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定价依据以市场价格标准为基础确定，故定价依据公允、合理，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交易对本集团独立性的影响

本集团业务模式导致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不影响本集团的独立性。

三、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经审核，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本集团的日常关联/连交易系本集团经营之需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证所《上市规则》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交易定价依据公允、合理，符合一般商业条款。 相关事项的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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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续聘的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2年3月22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定期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2022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2021年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本公司拟续聘安永华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华明” ）为本公司2022年度境内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以下简称

“本次续聘事项” ），拟续聘境内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安永华明于1992年9月成立，2012年8月完成本土化转制， 从一家中外合作的有限责任制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

制事务所。 安永华明总部设在北京，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01-12室。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安永华明拥有合伙人203人，首席合伙人为毛鞍宁先生。 安永华明一直以来注重人才培养，截

至2021年12月31日拥有执业注册会计师1,604人，其中拥有证券相关业务服务经验的执业注册会计师超过1,300人，注册

会计师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400人。 安永华明2020年度业务总收入人民币47.6亿元，其中审

计业务收入人民币45.89亿元（含证券业务收入人民币21.46亿元）。 2020年度A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客户共计100家，收费

总额人民币8.24亿元，主要涉及制造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等。 本公司同

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10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安永华明具有良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力，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计提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职业保险，保险涵盖北京

总所和全部分所。已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和已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之和超过人民币2亿元。安永华明近三年不存

在任何因与执业行为相关的民事诉讼而需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安永华明及其从业人员近三年没有因执业行为受到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

的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曾两次收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涉及从业人员十三人。前述出具警示

函的决定属监督管理措施，并非行政处罚。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监督管理措施不影响安永华明继续承接或执行证

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

（二）项目人员信息

1、基本信息

本公司年审项目合伙人以及第一签字注册会计师拟为侯捷先生。 侯捷先生于2005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0年开始从

事上市公司审计，2007年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2020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2家上市公司年报/内控审

计项目并复核2家上市公司年报/内控审计项目，涉及的行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医药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本公司年审项目第二签字注册会计师拟为蔡玙晨女士。 蔡玙晨女士于2013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3年开始从事上市

公司审计，2009年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2020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1家上市公司年报/内控审计，涉

及的行业包括医药制造业。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拟为陈杰先生。 陈杰先生于1998年成为香港注册会计师，1999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

2006年开始在安永华明专职执业，2018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复核5家上市公司年报/内控审计项目，涉及

的行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上述项目合伙人、质量控制复核人和签字注册会计师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关于独立性要求

的情形，且近三年均无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的情况。

（三）审计收费

2021年度安永华明为本公司提供境内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服务的费用分别为人民币280万元和75万元， 其中

财务报告的审计服务费用较2020年度增加人民币5万元。 本年度审计费用综合考虑行业收费及本公司规模确定。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关于本公司2022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2021年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 已经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2

年第五次会议（例会）审议通过。 审计委员会认为：安永华明具备应有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及良好的

诚信状况，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上述议案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后，提请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董事会11名

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就本次续聘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拟续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具备相应的职业资质和胜任

能力，以及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能够满足本公司外部审计工作的要求。 本次续聘事项的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

合规，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续聘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续聘事项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定期会议）决议

2、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

3、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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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334号）核准，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 、“公司” 或“本公

司” ）于中国境内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2010年5月4日，本公司已完成非公开发行3,18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20.6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5,549.20万元，扣除发生的券商承销佣金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

净筹得募集资金人民币63,539.20万元。 截至2010年4月19日，募集资金已存入专项账户。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募集净额已使用人民币64,283.46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669.98万元（含专户利

息收入人民币1,365.44万元和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发展” ）以自有资金投入桂林南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南药” ）以及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万邦” ）的增资款合计人民

币48.80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制订有《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方面均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产业发展、江苏万邦、桂林南药、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复星诊断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长征” ）分别于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江湾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云龙湖支行、中国

建设银行桂林分行象山支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闸北支行（以下合称“2010年专户银行” ）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

将募集资金存入了专项账户管理。

2010年5月1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产业发展、江苏万邦、桂林南药、复星长征与2010年专户银行及保荐机构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15年4月，公司拟实施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方案。 2015年7月，公司分别与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德邦证券” ）签订了《保荐协议》，聘请瑞银证券、德邦证券担任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工作的联合保荐机构，并由瑞

银证券及德邦证券承接公司201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 2015年9月7日，公司以及产业发展、江苏万

邦、桂林南药与2010年专户银行以及瑞银证券、德邦证券签署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0年非

公开发行项目募集资金剩余部分）》。

2020年11月，公司拟实施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 为此，2021年2月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金公司” ）签订了《保荐协议》，聘请中金公司担任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工作的保荐机构，并由中金公司承接公司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 2021年3月25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产业发展、桂林南药与2010年专户银行以

及中金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前述三方监管协议均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对募集资

金实行专款专用，协议各方均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开户公司 开户行 账号 金额

复星医药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大连路支行（注1） 021900070310801 29.48

产业发展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大连路支行（注1） 121902808710901 12.84

江苏万邦 （注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云龙湖支行 231401040011992 -

桂林南药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象山支行 45001637101050702134 627.66

复星长征 （注

3）

交通银行上海分行闸北支行 310066441018170091430 -

总计 669.98

注1：于2015年，原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江湾支行因对公业务迁址已更名为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大连路支行。

注2：江苏万邦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专项账户已销户。

注3：复星长征募投项目已完工，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专项账户已销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非公开股票发行方案，公司将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产业发展进行增资，再由产业发

展分别向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进行增资，增资资金将分别用于实施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制剂）项目和青蒿琥酯高

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 此外，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所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复星长征提供委托贷款，用于实施体外

诊断产品生产基地项目；2011年，根据公司非公开股票发行安排，向全资子公司复星长征提供的委托贷款已转为对复星长

征的增资款。 截至报告期末，相关进展如下：

1、截至2021年12月31日，江苏万邦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38,218.79万元（含专户利息收入人民币1,066.79万元

和产业发展以自有资金投入的增资款人民币5.00万元）， 该募集资金银行专户余额已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银行专户已销

户。

2021年12月，江苏万邦“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产业化（原料+制剂）项目” 已完成施工并通过验收，并具备动态生产

条件。

2、截至2021年12月31日，桂林南药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8,627.10万元，募集资金银行专户余额人民币627.66

万元（含专户利息收入人民币252.16万元和产业发展以自有资金投入的增资款人民币43.80万元）。 桂林南药“青蒿琥酯

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 已完成施工并通过验收。

3、截至2021年12月31日，复星长征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7,437.57万元（含专户利息收入人民币4.17万元）。 复

星长征“体外诊断产品生产基地项目” 已完成施工并通过验收，募集资金银行专户已销户。

4、为适应胰岛素市场的发展趋势，充分利用资源，并实现募投项目的效益最大化，经2012年1月31日召开的公司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将“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制剂）项目” 变更为“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

物产业化（原料+制剂）项目” ，预计项目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15年1月。为配合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指导原则和新政的

执行，临床方案须作相应调整和优化，临床试验推进受到一定的影响，经2018年8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十次会

议、第七届监事会2018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产业化（原料+制剂）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延期至2020年12月。 由于国家医药政策发生较大变化，新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配套文件等陆续施行，

研究内容须做进一步完善，经2020年12月1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2020年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同意“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产业化（原料+制剂）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21年12月。 2021年

12月，江苏万邦“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产业化（原料+制剂）项目” 已完成施工并通过验收，并具备动态生产条件。

5、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并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

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

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分别使用其各自闲置募集资金

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1） 经2011年8月26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定期会议） 和第五届监事会2011年第三次会议

（定期会议）审议通过，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分别使用其各自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和2,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由

于上述金额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9.44%，不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10%，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意

见同意了上述事项。 2012年2月23日，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合计人民币6,000万元全部

归还至其各自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 经2012年3月22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 （定期会议） 和第五届监事会2012年第二次会议

（定期会议）审议通过，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分别再次使用其各自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和2,000万元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

动。由于上述金额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9.44%，不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10%，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发

表意见同意了上述事项。 2012年9月20日，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合计人民币6,000万元

全部归还至其各自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3）经2012年10月1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十一次会议（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2012年第五次会议（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分别使用其各自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和人民币2,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由

于上述金额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9.44%，不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10%，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意

见同意了上述事项。 2013年4月9日和2013年4月10日，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已分别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人民

币4,000万元和人民币2,000万元归还至其各自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4）经2013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十次会议（定期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2013年第二次会议（定期会

议）审议通过，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分别使用其各自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和人民币2,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由于

上述金额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9.44%，不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10%，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非执行董事发

表意见同意了上述事项。 2013年10月22日，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已分别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人民币4,000万

元和人民币2,000万元归还至其各自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5）经2013年12月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2013年第五次会议（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江苏万邦和桂林南药分别使用其各自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和人民币1,2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分别不超过6个月和3个月，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

动。 上述金额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8.18%，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10%，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非执行董事

发表意见同意了上述事项。 2014年3月7日及2014年6月5日，桂林南药和江苏万邦已分别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

人民币1,200万元和人民币4,000万元分别归还至其各自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6）经2014年7月1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2014年第四次会议（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江苏万邦使用其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

起不超过3个月，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上述金额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6.30%，未超

过募集资金净额的10%，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意见同意了上述事项。 2014年10月13日，江

苏万邦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人民币4,0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7）经2014年12月1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2014年第七次会议（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江苏万邦使用其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

起不超过6个月，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上述金额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6.30%，未超

过募集资金净额的10%，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意见同意了上述事项。 2015年6月15日，江苏

万邦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人民币4,0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8）经2015年7月21日召开的第六

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2015年第六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江苏万邦使用其闲置募

集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用

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上述金额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6.30%，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10%，故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意见同意了上述事项。 2016年1月12日，江苏万邦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款

项人民币4,0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6、有关201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本年度实际使用情况详细的说明见附表1。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2011年，复星长征“体外诊断产品生产基地项目” 已完成施工并通过验收、开始投产；2021年度，该项目实现效益人民

币84,694.13万元。 2014年3月，桂林南药“青蒿琥酯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 已完成施工并通过验收、开始投产；2021

年度，该项目实现效益人民币102,350.67万元。 2021年12月，江苏万邦“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产业化（原料+制剂）项

目” 已完成施工并通过验收，并具备动态生产条件；2021年度，该项目尚未实现效益。

五、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2年1月12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将“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

料+制剂）项目” 变更为“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产业化（原料+制剂）项目” ，新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51,076万元，其中：

以募集资金投资人民币37,147万元、其余投资人民币13,929万元由本项目实施主体江苏万邦自筹。 由于新投资项目与原

拟投资项目中的部分建设内容相同，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实际变更金额为人民币22,186.21万元，变更金额占该项目募集资

金净额的59.73%。 该议案已经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及信息披露已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2012]44号） 并同时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2022]15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上海复星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执行，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

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的违规情形。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

况。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说明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本说明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附表1：

2010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5,549.2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1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2,186.2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4,283.46

承诺投资

项目

是

否

变

更

募集资

金

承诺投

资

总额(1)

调整后

募集资

金

投资总

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2)

本年

度

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

累计投

入

金额(3)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与承诺投

入金额

的差额

(4)＝(3)-

(2)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5)＝

(3)/(1)

项目达

到

预定可

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实

现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

是否发

生

重大变

化

重组人胰

岛素产业

化（原料+

制 剂 ） 项

目

是

(注

1)

37,

147.00

37,

147.00

不适

用

-

38,

218.79

(注

2)

不适用 100%

2021年

12月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青蒿琥酯

高技术产

业化示范

项目

否

18,

958.80

不适用

不适

用

0.11

18,

627.10

不适用 98%

2014年

3月

102,

350.67

是

(注3)

否

体外诊断

产品生产

基地项目

否

7,

433.40

不适用

7,

433.4

0

-

7,

437.57

(注

4)

- 100%

2011年

12月

84,

694.13

是

(注5)

否

合计

63,

539.20

0.11

64,

283.46

注1：2012年1月，公司将“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制剂）项目” 变更为“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产业化（原料+

制剂）项目” ，详见五、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注2：累计投入金额包括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人民币1,066.79万元和产业发展以自有资金投入的增资款人民币5.00

万元。

注3：青蒿琥酯高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承诺项目达产后平均每年可产生营业收入人民币34,148.78万元，2021年为项

目投产第八年，达到投产后的预计效益。

注4：累计投入金额包括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人民币4.17万元。

注5： 体外诊断产品生产基地项目承诺项目达产后平均每年可产生营业收入人民币29,725.77万元，2021年为项目投

产第十年，达到投产后的预计效益。

附表1(续)：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

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经2010年8月17日召开的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提案， 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128,731,061.11元。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截至2010年7月15日止的先期投入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

安永华明(2010)专字第60469139_B03号《青蒿琥酯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等募集资金项目先期

投入情况专项鉴证报告》。保荐机构海通证券也对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自筹资金出具了意见。 2010年8月18日，公司完成了上述置换。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控股子公司桂

林南药实施的青蒿琥酯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预先投入及置换金额为人民币83,256,

998.61元，控股子公司江苏万邦实施的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制剂）项目预先投入及置换

金额为人民币11,212,594.50元，控股子公司复星长征实施的体外诊断产品生产基地项目预先投

入及置换金额为人民币34,261,468.00元，上述合计人民币128,731,061.11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详见三、5。

募集资金结余及形成

原因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账户结余人民币669.98万元，主要为铺底流动资金结余和账户结

息。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

况

无。

证券代码：

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22-043

债券代码：

143422

债券简称：

18

复药

01

债券代码：

155067

债券简称：

18

复药

02

债券代码：

175708

债券简称：

21

复药

0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简称、定义同正文）：

（上接B078版）

（下转B080版）


